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总工会
湘财建〔2013〕28号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总工会关于印发

《湖南省困难职工帮扶专项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财政局、总工会，各省直管县市财政局，省直机关工会，省产业工会，省直属基层工会工作委员会：

为加强和规范全省困难职工帮扶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我们制定了《湖南省困难职工帮扶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湖南省困难职工帮扶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总工会

2013年7月12日
附件
湖南省困难职工帮扶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全省困难职工帮扶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帮扶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进一步强化监督，确保帮扶资金运行安全，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06〕468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暂行）》（总工发〔2009〕36号）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帮扶资金用于支持各级工会组织困难帮扶中心开展的各种帮扶活动。帮扶资金的使用范围包括：临时性生活帮扶；就医、子女教育、法律援助、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方面的帮扶等。

帮扶资金不得用于下列支出：支付帮扶中心工作人员工资、发放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等人事费用和办公经费；购买车辆、电脑、手机等交通工具和办公通讯设备；帮扶中心基本建设投资；其他与困难职工帮扶无关的支出。

第三条  帮扶资金来源包括：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地方财政拨付的专项资金；工会经费中安排的专项资金；社会各界的捐款（物）；帮扶资金专户的利息收入；其他合法来源的资金。

第四条  帮扶资金的补助对象为困难职工群体，包括：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经政府救助后生活仍然困难的职工；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但由于疾病、子女教育或意外灾难等原因，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困难职工；因各类自然灾害或重大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职工。

第五条  帮扶资金的支付方式：

（一）用于生活救助和送温暖活动的帮扶资金，按照实名制可以用货币或实物方式支付（发放），用于购买帮扶救助物资时，应当通过政府采购方式购买；

（二）用于医疗救助、子女教育的资金按照实名制以货币方式支付；

（三）用于职业培训的资金按照《湖南省工会困难职工和农民工职业培训办法》的规定以转帐方式支付；

（四）用于法律援助、职业介绍的资金，支付给机构或单位的采取转帐方式支付，属于直接帮扶困难职工个人的按照实名制以货币方式支付。

第六条  帮扶资金应采取实名制发放，领取帮扶资金的困难职工，须填写领取凭证，并留下真实的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以货币方式发放的原则上应以银行卡实名转账支付，确需以现金方式支付帮扶资金的，须由受助对象本人签收，特殊情况下，个别受助人不能由本人签收而需他人代领的，代领人应携带本人及委托人身份证明领取帮扶资金，事后应补交由受助人本人签名的回单证明，帮扶资金不得由集体代领或一人为多人代领。

第七条  各级工会帮扶资金发放，要坚持依档帮扶、因困施助的原则，根据已建立的困难职工档案、界定的帮扶范围、认定的帮扶对象、确定的帮扶标准、规定的审批权限等，及时准确发放。

第八条  各级工会的帮扶资金纳入各级工会预决算统一管理，并按照有关要求使用。帮扶资金按照《工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县级以上工会财务部门每年应当编制帮扶资金收支预决算，帮扶资金的收支预决算和分配方案应按要求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第九条  省级财政安排的帮扶资金由省总工会根据每年度市州总工会上报的困难职工情况，确定各市州的具体分配方案，并报省财政厅审批，并将资金使用情况报省财政厅备案。
第十条  帮扶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冒领或随意扩大帮扶资金的使用范围。

第十一条  帮扶资金的发放应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接受职工群众和社会的监督，接受工会财务、经审部门和财政、审计等部门的审计和监督。对违反规定使用帮扶资金的，视情节轻重给予全省通报批评或核减取消下年度帮扶资金分配额度，并由财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依法处理。

第十二条  各级财政部门、工会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并报上一级财政部门和总工会备案。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3年7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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